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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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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 位 名 称
	重庆市大渡口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

	法定代表人
	刘欣


	
	 
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	《事业
单位
法人
证书》
登载
事项
	单位名称
	重庆市大渡口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
	
	宗 旨 和
业务范围
	为全区退役军人服务，落实退役军人特殊保障政策。

	
	住    所
	重庆市大渡口区金桥路8号金桥大楼一楼及四楼409室、410室、410A室

	
	法定代表人
	刘欣

	
	开办资金
	5万元

	
	经费来源
	财政补助 

	
	举办单位
	重庆市大渡口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	资产
损益
情况
	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	
	年初数（万元）
	年末数（万元）

	
	
	

	网上名称
	重庆市大渡口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	从业人数
	7

	对《条
例》和
实施细
则有关
变更登
记规定
的执行
情 况
	我单位今年以来登记事项未发生变化。

	开
展
业
务
活
动
情
况
	（一）体系建设
1. 优体系。优化全区“1+8+66”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网络，完成“退役军人服务中心（站）管理服务系统”机构信息更新和审核；推动全区75个服务中心（站）地理位置高德地图更新工作；落实“1+1+3+6”基础工作和“一人一档”建档立卡。印发《服务清单与代办事项》《服务中心（站）工作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服务站工作职责。

2. 抓培训。积极参加市局组织的负责人培训、业务工作培训、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管理培训，进一步提升了全区退役军人工作者的业务素质与服务水平。
3. 重指导。开展“回头看”工作，加强对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企业等实地调研指导，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力争现场商讨解决，2025年到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全覆盖调研指导107次；完成九宫庙街道葛老溪社区“红岩先锋退役军人服务站”创建工作；启动展八桥镇五一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二期拓建工作；实地到中元汇吉、净印迹医学、华润万象汇、赵四鲜等企业指导服务22次；完成区应急救援支队退役军人服务站创建工作。

4. 严自查。以镇街统筹村社自查为主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按照不低于30%的比例进行随机实地抽查为辅，结合调研记录表和自查自评报告，对辖区75个服务中心（站）政治文化环境建设情况进行“一对一”自查，针对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认真总结、查漏补缺，及时整改短板问题，确保阵地建设政治氛围浓厚。

5. 定标准。经征求意见，联合区司法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退役军人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服务中心（站）法律援助服务工作体系。

（二）服务工作
1. 落实区级专人、镇街兼职推动“网络化+指导员在线”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模式，线上服务退役军人900余人次；安排专人为17名新退役党员“一对一”办理党组织关系转接，协调区委组织部、区党群服务中心、镇街、村社42次，畅通服务退役军人“最后一公里”；推动、收集、整理全区各行业62家企业“专项服务（退役军人）优待清单”共100余项优待政策。
2. 举办退役士兵“退役第一课”适应性培训班，53人完成适应性培训；举办参与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会10场，退役军人签订意向性协议60余人。
3. 动态跟踪退役军人的就业创业情况，对区内105家退役军人关联企业进行了信息更新，积极推荐我区退役军人参加市局创业培训活动（乡村振兴培训8人，返乡创业2人，川渝人才高研班2人，创业导师培训2人）。
（三）对上争取
积极争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支持，到相关处室汇报对接工作近20次，邀请市局领导来区对4个服务站点指导工作，2025年拨付我区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67万元。

	相关资质
认可或执
业许可证
明文件及
有效期
	无

	绩 效 和
受奖惩及
诉讼投诉
情 况
	无

	接受捐赠
资助及其
使用情况
	无


